同济大学攻读金融硕士(专业学位)（MF）研究生
2019级培养方案
（非全日制）
一、专业简介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本专业专业名称：金融，所授学位：金融硕士，专业代码：025100。
为应对我国经济发展及国力提升对金融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国家学位委员会于2010年增列了金融硕士专业学位（MF）研究生培养项目，同济大学是全国首批获得授权的85所MF培养院校之一，于2011年开始招生。
为打造同济MF品牌、彰显同济特色，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同济MF项目自2014年起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数学科学学院联合开办，共同招生、培养及管理，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合力为社会输送具有坚实数学应用基础、丰富金融实践经验和卓越经济分析决策能力的专门型金融领域高端人才。
二、培养目标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努力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具有为人民服务和为祖国富强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自觉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2、具有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科学精神。
3、系统地掌握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理论，掌握现代金融学原理和系统的金融专门知识与定量分析能力。
4、具有应用第一外语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金融经济问题观察分析能力、金融市场运作能力和从事金融保险具体工作的能力。
5、毕业后可承担中高层次的各类金融运作与管理工作。
三、研究（领域）方向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金融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各领域货币与资本运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学科，是兼具理论性与实务性、微观与宏观、国别性与全球性特点的综合性学科。本学科以金融运行为主线，研究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货币、信用、金融市场政策的制定与调节的一般规律等。
本专业下设四个研究方向，即：金融市场与投资分析、金融企业与商业银行管理、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金融科技，每个方向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金融市场与投资分析
本方向突出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市场与投资学领域的特色，紧密结合金融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将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前沿性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联系在一起，同时将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投资学的前沿研究结合，并以货币金融政策理论与应用、金融市场与投资学、内外均衡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理论、农村金融（含合作金融）、中小企业金融与中小金融机构组织体系等领域为研究重心，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形成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特色。
2．金融企业与商业银行管理
本方向突出金融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管理特色，紧密结合我国金融企业改革进程，将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性与实际相结合，并以金融企业风险管理、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银行经营绩效评价、银行资产风险控制、银行综合经营、银行核心竞争力、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及定价等领域为研究重心。
3.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本方向突出金融衍生品定价的特色和优势，紧密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将金融工程理论研究的前沿性与我国金融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并以资产组合管理理论、资产定价理论与实践、金融风险管理理论、资产证券化技术、金融产品设计理论等领域为研究重心，偏重于数学方法，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形成金融工程理论与技术的研究特色。
4．金融科技
本方向突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创新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学习和研究金融科技的理论和应用，掌握运用科技手段实现金融数据分析、信用征集、精准营销、风险防范、智能投顾等。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制2年，学习有效时间最多不超过5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年。
学员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方能毕业，提前完成课程学习者，按研究生院培养处提前答辩的相关规定执行。五年仍不能毕业者按研究生院相关规定处理。
五、学分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MF项目课程设置包括必修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学位课）、专业方向选修课和必修环节。学生须修满至少45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2学分，专业学位课21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12学分，必修环节10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件）
其中，必修环节的学分选修如下：
专业实践（6学分），要求学生：1、至少参加1次市级或以上金融类竞赛，或者完成CFA道德规范与标准视频学习；2、至少参加1次课程式实务系列讲座，并完成不少于800字的《学习报告》；3、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工作岗位进行不少于3个月的专业实践，并提交《同济大学金融硕士（MF）学生专业实践情况登记表》1份，《同济大学金融硕士（MF）学生专业实践月报》，《同济大学金融硕士（MF）学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1份。
高等讲座（2学分），要求学生参加学校、学院举办的高水平公开讲座8次以上，并提交相关讲座报告1份，不少于1000字。
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1学分），要求学生入学时在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参加有关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的线上学习和测试，通过测试即可获得该环节学分。
论文选题（1学分），要求学生参加《论文写作》课程（1学分），并提交论文开题报告，通过开题答辩。
六、培养模式
非全日制非定向。
七、论文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全面培养和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
按培养方案的要求，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在学完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的学分后，进入论文工作阶段，论文工作的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年。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与撰写格式按照《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金融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紧密联系金融市场实践，符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所确定的培养目标。学位论文应能反映学位申请者对投融资管理技能、金融交易技术与操作、金融产品设计与定价、财务分析、金融风险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技能的理解和掌握。学位论文的选题主要包括金融实践问题、金融交易模型、金融创新产品方案设计等三个方面。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指导环节，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在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授予工作中，实行严格的学位论文质量把控程序，具体实施过程包括以下几方面：
1、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学位论文选题应有明确的专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广范阅读文献资料，论文选题应尽量结合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个人特长。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选题后必须撰写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选题报告会一般不迟于第3学期完成。对所选课题的立论依据、研究方案、研究基础等进行全面介绍和论证。
· 开题报告会前，研究生必须完成《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及论文工作计划》，并经其导师审核签署意见同意后方能参加论文开题报告会。
· [bookmark: _GoBack]开题报告会以小组的形式公开进行，是以研究生导师为主体的3-5名相关学科方向的导师组成，对论文选题的创新性、可行性进行相关论证。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每年的11月份）论文开题报告会。
开题时，研究生对拟选课题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委员的提问。评审小组经过讨论，对该生能否完成课题任务、能否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做出明确评定。并将提问和讨论的主要内容作好记录，每位评审员应签名；评审小组成员1/2及以上做出同意的评定后，视为选题报告通过。
· 开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严格执行。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报告。
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在3 个月后重新开题，若仍未通过者，若仍未通过者，视为自动终止学业，予以退学处理。
2、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对硕士生前半段课程学习和培养实践的全面检查，也是对导师指导过程的阶段反馈。中期考核一般不迟于入学后第3学期完成。学制内未通过中期考核的硕士生，视为自动终止学业，予以退学处理。
3、学位论文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检测。对拟申请金融硕士毕业论文进行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在研究生首次申请校内双盲提交论文时，需同时提交一份查重报告，检测结果以复制比表示，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具体细则详见《同济大学金融硕士关于开展学位论文查重检测的实施细则（试行）》。
· 通过。论文“总文字复制比”小于等于15%，且“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小于等于10%的为通过，经导师签字同意后可以进入论文送审环节。
· 不通过。论文“总文字复制比”在15%和30%之间，或“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在10%和20%之间，研究生需对论文进行修改，经导师签字认可后进行论文复检，复检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送审环节。
4、学位论文实行双盲匿名评审制度。研究生论文经导师指导同意后提交2本盲评标准格式的论文（学号、研究生姓名、导师姓名隐去）至金融硕士教学管理中心，中心将安排本学科领域的2名专家匿名评审，评审专家对论文是否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 可否提交答辩提出意见。具体情形如下：
· 匿名评审意见都同意的，中心予以安排参加答辩。
· 匿名评审意见都不同意的，论文重新修改3个月后再次提交，中心再安排本学科领域的2名专家匿名评审。
· 匿名评审意见1名同意、1名不同意的，论文重新修改后再次提交，中心再安排本学科领域的１名专家匿名评。
学位论文除通过以上2位校内匿名评审外，还需一位校外同行专家的评阅意见，方可进入答辩程序。
4、教育部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简称“盲审”）。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在论文盲审通过后、答辩前须登录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进行盲审抽检工作。
· 未抽中者，按既定时间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 被抽中者，必须在10天内将论文上传至教育部论文评审平台，约1个月内评审结果会出来，通过后，研究生方可进入论文答辩阶段，若论文被异议，则不能参加答辩，被异议论文另行处理。
5、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报工作。申请人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后（学位论文通过双盲评），由MF中心组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3至5人组成，由本学科具有副教授及以上相当职称的专家或研究生指导教师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副教授及以上相当职称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担任；申请人的指导教师不参加答辩。
·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议程序按照《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执行。
·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同意建议授予硕士学位进行表决（具体要求按《同济大学授予学位细则》执行）。
· 申请人在答辩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后，向MF中心提交申请学位的有关材料。MF中心将审查合格的学位申请材料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表决，并作出授予或不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的决定。同时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审批。
6、获学位1年后抽检工作。自2015年起，上海市学位办对全市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 “获学位1年后抽检”工作，具体措施详见研究生院学位论文工作相关规定。 
金融硕士研究生修满规定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金融硕士学位。

附件：MF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
学时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公共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 Practice of Socialism in China
	2
	36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3
	54
	

	核


心


课
	金融理论与政策
Financial Theory and Policy
	3
	54
	

	
	金融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s Markets and Tools
	3
	54
	

	
	金融机构与市场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3
	54
	

	
	公司金融（含财务报表分析）
Corporation Finance
	3
	54
	

	
	投资学
Investments
	3
	54
	

	
	计量金融学
Financial Econometrics
	3
	54
	

	选



修



课
	固定收益证劵
Fixed-income Security
	2
	36
	

	
	新时代国际金融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6
	

	
	中国特色信托
Trust in China
	2
	36
	

	
	私募股权投资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1
	18
	

	
	企业并购与重组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Reorganization 
	2
	36
	

	
	项目管理与项目融资
Project Finance
	2
	36
	

	
	金融企业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
	36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Cases
	2
	36
	

	
	金融产品设计和定价
Designing and Prici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2
	36
	

	
	金融工程案例分析
Financial Engineering Case Study
	2
	36
	

	
	金融模型与计算
Financial Modeling and Computing
	2
	36
	

	
	金融科技理论与实践
Fintech: Scenarios and Applications
	2
	36
	

	
	基于R语言的金融数据分析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With R
	2
	36
	

	
	金融法
Financial Laws
	1
	18
	

	
	金融史
History of Finance
	1
	18
	

	
	研究方法论
Research Methodology 
	1
	18
	

	必
修
环
节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CFA道德规范与标准视频学习/金融赛事参与
Video: CFA Code of Ethics and Standards / Participation in Finance Competitions
	1
	
	

	
	
	实务系列讲座
Professional Lecture Series Practices
	1
	
	

	
	
	实习实践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4
	
	

	
	高等讲座
Advanced Lectures
	2
	
	

	
	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
Academic Ethics and Norms
	1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Literature Review & Theme Report
	1
	
	



注：此方案从2019年9月起执行。
                                      

学科专业委员会主任签字：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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